
关于印发《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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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9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8D_B0_E5_c67_489644.htm 各有关普通高等学校

、成人高等学校： 现将《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

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

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在执

行过程中有何情况，请及时向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“省学位办”）反映。 一、各普通高校要按照国

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

位暂行规定》和《暂行办法》，建立和健全本校成人高等教

育本科（含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，下同）授予学士学位的具体

实施细则，并在接此通知后，于4月30日之前报省学位办备案

。 二、普通高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

作，应与授予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一样，统一由

学校学士学位主管部门负责。学校学士学位主管部门，可以

是校学位办公室，也可以是学校教务部门，由学校根据实际

工作自行确定。但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管理

部门成立成人高等教育学位评定委员会或类似学位资格审查

的办事机构，已经成立的要立即撤销。 三、普通高校授予成

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，要坚决贯彻择优的

原则。要加强领导，严格程序，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避免

出现降格以求授予学位和追求高授予率等现象。从今年起普

通高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，须将拟授予

对象的有关材料上报省学位办备案同意后，方可按规定程序



授予宣布。工作程序和材料要求为：10月底学校将以下材料

送省学位办审核：学校授予学位的决定；授予对象名单；主

干课程、政治理论课成绩；省学校办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本

科学生学士学位外语考试成绩（原件）；授予学校组织的有

关课程考试成绩（原件）。11月份省学位办进行备案、验印

，没有经过省学位办验印的成人学士学位证书无效。12月底

前，学校对本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授予

及证书发放工作进行总结，并以书面形式报送省学位办。 为

加强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质量的监测工作

，从今年起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的培养学校、自考部门，应

将所录取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生的招生教学计划报送省学

位办，并按学期及时将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的主干课程成绩

，以软盘[Word]形式报省学位办备案（见附件二：XXXXXX

（学校、自考部门）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生主干课程成绩备

案表）。凡未报省学位办备案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的培养

学校、自考部门，省学位办将不受理其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

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备案、验印工作。 四、从今年起，申请成

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生，必须参加省

学位办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生学士学位外语考试和授

予学校组织的有关课程考试，成绩不及格者，不得授予学士

学位。全省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生学士学位外语考试的具体

办法另行通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